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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合同编号：ALPCG2022006-2

甲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0717261595
[bookmark: _Hlk109123775]乙方：北京富光联创科技有限公司	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302062751424Q
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QAD号码
	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  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BEC0010055　
	电容
	50V/0.1uF/0603
	个　
	24000
	0.0230　
	552.0000　
	71.7600　
	623.76　
	　

	2
	BEC0010056
	电容
	50V/0.1μF/0805
	个
	8000
	0.0664
	531.2000
	69.0560
	600.26
	

	3
	BEC0010057
	电容
	4.7μF/50V/3528
	个
	2000
	0.4690
	938.0000
	121.9400
	1059.94
	

	4
	BEC0010061
	电容
	22μF/10V/3528
	个
	1000
	0.9735
	973.5000
	126.5550
	1100.06
	

	5
	BEC0010062
	电容
	16V/1μF/0805
	个
	2000
	0.1150
	230.0000
	29.9000
	259.90
	

	6
	BEC0010063
	电容
	100uF/50V/CM E(8*10.2)
	个
	1000
	0.4602
	460.2000
	59.8260
	520.03
	

	7
	BEC0010073
	电阻
	10K/1%/0603-RES
	个
	15000
	0.00575
	86.2500
	11.2125
	97.47
	

	8
	BEC0010075
	电阻
	51K/1%/0603-RES
	个
	5000
	0.00575
	28.7500
	3.7375
	32.49
	

	9
	BEC0010058
	电容
	50V/10nF/0603
	个
	4000
	0.0265
	106.0000
	13.7800
	119.78
	

	合计
	　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4413.69　
	　



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合同总价款 4413.69 元，人民币大写 肆仟肆佰壹拾叁元陆角玖分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 13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1）种付款方式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■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以电汇或商业汇票预付总价款的30%。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将剩余价款支付给乙方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2022年7月30日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八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九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:  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乙方: 北京富光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昌平分公司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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